
沁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根据市委编办《关于沁源县副科级以上事业单位审 核确认的函》（长编办函〔2021〕30号）、县委编委《关于印发< 沁源县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沁编发〔2021〕12 号）和县委编办《关于沁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 事项的通知》（沁编办发〔2021〕46号）、《中共沁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印发<长治市开发区管理机构清理规范实施方案>的通知>》（沁编办发〔2021〕47号）、《中共沁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沁源经开区管委会调整内设机构的通知》（沁编发〔2022〕33号）、《中共沁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县经开区党工委设置有关事宜的通知》（沁编发〔2023〕3号）、《中共沁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增加沁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人员编制的通知》（沁编发〔2023〕7号）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沁源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 会），为市人民政府派出的正县级事业单位，委托县党委政府管理，为公益一类。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沁源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党工委），是市委的派出机构，委托县委管理，与开发区管委会合署办公，负责开发区党的建设工作。
第四条 沁源经济技术开发区纪检监察工委（以下简称纪工委），为市纪委监委派出机构，负责开发区纪检监察工作。
第五条 管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国家、省、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法 规，研究制定开发区发展目标、政策和措施，研究确定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依据沁源县发展规划编制开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据沁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开发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推进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组建专业化管理运营团队，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培养国际化视野。
（四）负责开发区企业的经济运行监测管理、组织编制实施 各种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与管理、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等工作。
（五）根据授权，承接省、市、县政府下放的审批、规划、 土地、环保等管理权限，设置联审联批服务机构，编制开发区权 责清单、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事流程、提高行政效率，营造“六最”营商环境。
（六）负责开发区内财税独立核算，经济指标的统计和报送工作。
（七）负责开发区组织、人事、财政管理工作。
（八）负责开发区党的建设与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及工、青、妇工作。
（九）强化服务功能，帮助入区企业办理各种手续；负责入区企业人才引进培养和交流服务等工作。
（十）负责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工作，组建并管理开发区建设专家组和法律顾问团，确保开发区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十一）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管委会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党政综合办公室。协助领导搜集、整理开发区改革、 创新工作运行情况，为县委、县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承办开发区 党工委、管委会文件文稿的起草和印发等工作；承办开发区党工  委、管委会各种会议组织和会务工作；负责开发区党建、宣传、 政法、统战等各项工作；负责开发区财务、财产、档案管理和后 勤服务保障工作；参与开发区人才招聘、人员调整及人事管理工 作；参与重要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协调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及安全保卫工作。
（二）创新发展建设部。负责开发区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中 长期规划的编制工作；对开发区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收 集、整理和报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信息、动态，为县委、县政府 及管委会决策提供依据；负责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和专利 的申报工作；负责规划开发区内道路、供水、供气、供热、园林 绿化、公用设施工程等；负责对全区民营经济的协调、指导、监 督、服务；负责开发区内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 划编制、调整和报批工作；根据开发区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要求，做好开发区扩区调规，建设用地申报等工作；协助入区企 业办理规划、用地、环评等项目前期工作；牵头组织开发区交通 道路、供排水、燃气、供暖等项目实施推进；研究开发区发展政 策，提出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调整方向和意见建议；做好和市、县财政、发改、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对接沟通工作。
（三）招商引资合作部。研究制定开发区招商引资办法和优惠政策，并督促实施；负责编制开发区招商引资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工作计划；负责开发区改革创新、外经外贸、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及计划管理工作，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建立和完善招商引资 项目库；负责招商及协作项目的收集、整理、筛选、编印和信息 发布；组织区内企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参与招商引资和经济协作重点项目规划建设、评估、推介、洽谈和协调工作。
（四）财政金融部。贯彻执行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各项方针、政策；负责开发区财政预决算编制、执行、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开发区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国有资产收支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开发区政府购买服务及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财政国库管理、绩效评价、政府性投资项目的预决算评审工作；负责开发区政府性债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协助区内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工作，监督和管理政府性融资资金；管理全区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负责建立开发区投融资平台，创新融资方式，调动社会资金，共同投资开发区建设；对开发区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负责开发区管委会和区内企业的统计信息汇总和上报等相关工作。
（五）综合监管部。负责开发区规划监察；负责区域内环保规划监督和环境保护工作；负责化工园区的安全、应急、环保工作；协调解决园区内企业之间的安全生产重大问题，统筹指挥园区的应急救援工作，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定期组织园区企业开展安全管理情况检查或互查；协助县应急管理部门搞好区内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六）行政审批局。负责行政审批事项，实行一站式、网上审批；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为企业和项目搞好审批服务；负责区内新上、扩建和技改项目备案的受理和审批工作；为入园企业提 供行政审批代办服务；参与开发区经济社会方面的重大决策，做 好上下沟通协调，牵头承办入区项目申报、审批事项；按照要求做好信息报送工作。
（七）纪检监察室。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负责全区国家监察工作，查处各类违反党规党纪及违反监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案件，配合党工委、纪工委执行对涉案党组织和党员的处理；负责制定全区党风党纪教育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承办党工委、管委会、纪工委和市纪委、市监察委员会授权和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七条 管委会核定财政拨款事业编制31名。设管委会主任 （党工委书记）1名（正县级），副主任2名（副县级，其中1名兼党工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工委书记1名，内设机构科级领导职数13名（6正7副）。
第八条 本规定具体解释工作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其调整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23年12月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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